
微纳电子学系专业技术人员 2021年度考核实施方案（定稿）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教师职务聘任实施办法》、《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教师岗位职责、

要求及考核办法》、《电院任务与资源分配方案-2021》、《电院关于 2021年教职工年度述职考核工作的通知》

及《微纳电子学系 2020年考核实施方案》执行情况，确定微纳电子学系 2021年度考核实施方案如下： 

 

一、方案原则 

1. 做到四个坚持，即坚持党管人才；坚持师德为先、教学为要、科研为基、发展为本；坚持分类发展、

多元评价；坚持发展性评价与奖惩性评价相结合。 

2. 成立考核工作小组，由系主任和书记担任组长，成员包括教授委员会及党政班子。 

3. 采取年度量化考核及投票测评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客观评价”为主、“主观评价”为辅的考评体系。 

4. 年度量化考核以“年度工作量指数”核算为依据，主要评估教学、科研工作量完成情况。投票测评主

要评估考核对象在人才培养、公益服务以及为教学科研、国际化上水平等方面所做的贡献。 

5. 通过年度量化考核为年度考核等次评定及资源发放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6. 本年参加聘期考核人员的考核结果不自动带入本年度考核。聘期考核合格及以上（优、良）人员如不

参加年度考核可自动认定为年度合格。参加年度考核人员根据考评结果认定。 

7. 新进人员进校当年免考核，并以人事合同为准。 

 

 

二、考核对象 

1. 微纳电子学系全体在编专业技术人员（薪酬资源由学校人力资源处拨付给个人但未下拨至所在院系的教

师除外，系办公室的教辅人员及管理人员考核标准另列）； 

2. 不论被考核对象是否隶属学科团队，均按团队计，对于个体考核的人员，团队人数计为 1。 

 

三、工作量指数计算办法 

1、概念性描述 

（1）工作量指数总量 W1=科研工作量指数总量 R1+教学工作量指数 T1； 

（2）工作量指数平均 W2=科研工作量指数 R1/ ∑（职称系数）+教学工作量指数 T1/团队人数 

（3）教师职称系数：正高-2，副高-1.5，中初级-1 

 

2、科研工作量指数总量计算办法 

科研工作量指数=科研经费指数+学术论文/专利指数；即： 

科研工作量指数总量 R1 = ∑（个体/团队到款经费×项目类别系数）÷100 万元×科研经费完成系数+∑（学

术论文/专利指数） 

项目 名称 系数 工作量指数 

科研经费完

成系数 

科研经费完成比例≧100% 
1+（完成比例-1）*0.5 

（上限 1.2）  

0≦科研经费完成比例<100% 
1-(1-完成比例) *0.5 

(下限 0.8)  

纵向大项目

奖励 

2020 年 1 月 1 日新增牵头纵向合同经

费 1000 万（含）； 

纵向项目于立项当年核算（以科研系

 

2+0.2*取整

[（合同金额

-1000万）



统立项登记为准，从立项当年计算，

两年内未进款的项目，按课题组当年

所得扣除其奖励），横向项目于扣款经

费达到合同经费 50%的年度核算 

/200万],上

限 20 

学术论文/专

利指数 

论文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且其所属第

一单位为交大的 Nautue、Science、

Cell期刊（每 1篇），学院内共同作者

按比例计算 

 10 

论文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且其所属第

一单位为交大的 Nautue、Science、

Cell 子刊期刊，需为《上海交通大学

SCI 期刊分类目录（2014-2016）》中特

别类（每 1篇），学院内共同作者按比

例计算 

 2 

1项专利转让或实施  0.4 

1项专利转让或实施合同经费大于 100

万（含）奖励，经费到校后奖励 
 

2+0.4*取整

[（合同金额

-100万）/50

万],上限 10  

 

注： 

（1）科研经费完成比例=团队本年度到款经费÷团队本年度经费指标要求（2021 年度经费指标要求如下：

中级职称（含专职科研队伍）：60 万，副高职称：90 万，正高职称：120 万） 

（2）学术论文若第一作者是教师，则仅核算第一作者的工作量，若第一作者是学生，仅核算通讯作者的工

作量； 

（3）学术论文以考核当年学校/电院下发认可的相应级别论文统计清单和计算方法为核算依据。专利转让

或实施仅核算转让当年。 

（4）科研经费完成单项考核特别要求：科研经费完成比例≧100%的团队/个人可具有参评年度考核优秀等

次的资格；经费完成比例≦30%的团队/个体、经费完成比例〉30%但其它工作完成情况不佳的团队/个体，

可能会被列为“基本合格”或“不合格”候选名单，由系考聘小组结合总体工作完成情况确定其考核等次。 

 

2、教学工作量指数计算办法 

教学工作量指数 T1=∑（单门次授课课时÷200×课程类别系数×课堂规模系数）×教师职称系数 

 

项目 依据 系数 工作量指数 备注 

授课工作指数 
中级职称人员 

授课课时 200学时 
 1  

课程类别系数 
本科生普通课程 1   

IEEE试点班、人工智能专业、致 1.5  上课人数不



远荣誉计划本科生课程 影响系数 

研究生课程 0.5  

全英文课程

参照本科生

课程核算 

课堂规模系数 

上课人数≧30 
1+（人数-30）*0.01 

（上限 1.2） 
  

10≦上课人数≦30 1  
人数少于 10

人不予开课 

注：教学工作量仅核算列入教学计划的全日制本科、研究生课程。 

 

 

四、特别说明及提醒 

（1）新进人员进校当年仅参加学院年度述职交流，不参加年度量化考核； 

（2）薪酬资源全部由学校人力资源处发放的老师（资源未下拨至院系），需参加院系年度述职交流，系

里根据述职情况给出合格意见，最终考核等级由学校确定。 

（3）专业技术人员（非高层次人才）应参照“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各系列专任教师岗位职责、要

求及考核办法”及“合同岗位约定书”统筹安排年度教学、科研工作。 


